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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公聽會
上午場會議流程（112年7月5日）

時間 會議流程

09:30~10:00 報到

10:00~10:20 主席與貴賓致詞

10:20~10:40 簡報說明

10:40~11:00 意見陳述及回復

11:00開始 現場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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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公聽會
下午場會議流程（112年7月5日）

時間 會議流程

14:00~14:30 報到

14:30~14:50 主席與貴賓致詞

14:50~15:10 簡報說明

15:10~15:30 意見陳述及回復

15:30開始 現場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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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區段徵收之必要性及目的一

辦理區段徵收法令依據二

區段徵收範圍及土地使用計畫三

徵收補償標準四

現金補償價款發放時間五

抵價地發還比例
及抵價地申請程序

六

土地分配方式九

安置計畫十

區段徵收土地稅賦減免七

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之處理八

建物基地申請原位置保留
分配審核作業規定

十
一

區段徵收預定期程十
二

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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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段徵收之必要性及目的

開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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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依據

二、辦理區段徵收法令依據

本案「變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人文特區整體規劃)主要計畫」
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10月25日第1021次會議紀錄:「三、本案
經本會審決通過，變更內容與公開展覽不一致者，應另案辦理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者，則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則
應再提會討論。」，案經本府城鄉處辦理再次公開展覽期間為111年12月
16日至112年1月16日，並於112年1月5日假斗六市公所辦理說明會。

本案細部計畫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112年5月11日第233次會議審議通過。

法令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第3項：都市土地之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可建築
用地或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者，得為區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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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段徵收範圍及土地使用計畫

區段徵收範圍
項 目

建蔽率
(%)

容積率
(%)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第⼀種
住宅區

≦60% 180%
5.7997 32.43

≦50% 200%

商業區 ≦80% ≦350% 4.6587 26.05

宗教專用區 ≦50% ≦200% 0.0331 0.19

小 計 - - 10.4915 58.6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15% ≦45% 3.4849 19.49

綠地用地 - - 0.0057 0.03
停車場用地
(兼供滯洪池

使用)
≦15% ≦30% 0.1450 0.81

道路用地 - - 3.7562 21.00

小 計 - - 7.3918 41.33

合 計 17.8833 100.00

土地使用計畫

區段徵收面積：17.8833公頃

資料來源：「擬定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
(配合人文特區整體規劃)細部計畫書」於112年5月
11日雲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33次會議審議通過。

開發範圍及抵價地比例業經內政部土地徵
收審議小組111年4月27日第241次會議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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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補償標準

四、徵收補償標準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
補償其地價。

本府委託不動產估價師針對全區各筆土地，依據「土地徵收補償
市價查估辦法」等相關規定查估，並經112年5月4日「雲林縣地價
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第112年度第2次會議」審議通過。

＋

全部領取
現金補償

全部申請發給
抵價地

部分領取現金
部分申請發給抵價地

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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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補償標準(續)

土地改良物補償標準

建築改良物

• 「雲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

營業損失與機器設備遷移費

• 「內政部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

• 「內政部土地徵收遷移費查估基準」

農林作物、水產養殖、畜禽類

• 「雲林縣辦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補償費及魚類、畜禽遷移費查估基準」

墳墓

• 「雲林縣墳墓遷葬補償費查估基準」



P.10

補償價款發放時間

五、現金補償價款發放時間

一般情況1

2

3

補償價額經復議、行政救濟結果
有變動、補償費經發給完竣嗣經
發現原補償價額認定錯誤

受領遲延、拒絕受領
或不能受領之補償費

於 其 結 果 確 定 之 日 起 3個 月 內 發
給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2 2條 第5項 )

發 給 補 償 費 之 期 限 屆 滿 次 日 起 3個 月 內 存 入
於 國 庫 所 立 之 土 地 徵 收 補 償 費 保 管 專 戶 ， 並
通 知 應 受 補 償 人 ， 保 管 期 限 為 1 5年 ， 逾 期 未
領 則 歸 屬 國 庫 所 有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2 6條 )

應 於 公 告 期 滿 後1 5日 內 發 給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2 0條 )

※ 被 徵 收 土 地 及 土 地 改 良 物 之 所 有 權 人 對 其 土 地 之 權 利 義 務 ， 於 應 受
之 補 償 費 發 給 完 竣 ， 或 接 到 該 管 直 轄 巿 或 縣 (巿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發 給
抵 價 地 通 知 時 終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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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抵價地

六、抵價地發還比例及抵價地申請程序

區 段 徵 收 土 地 應 發 給 之 地 價 補 償 費 ， 可 以 向 本 府 (地 政 處 )申 請
以 區 段 徵 收 後 可 建 築 土 地 折 價 抵 付 為 抵 價 地 。
本 案 抵 價 地 比 例 訂 為 徵 收 總 面 積 之 4 5％ ， 業 經 內 政 部 土 地 徵
收 審 議 小 組 於1 1 1年4月2 7日 第2 4 1次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

區段徵收
總面積
17.88公頃

區段徵收
私有土地

總面積
17.33公頃

【 說 明 】

公共設施

預計發還抵價地
面積：7.8公頃

剩餘土地標讓售
已抵付開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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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價值計算方式說明

六、抵價地發還比例及抵價地申請程序(續1)

【個人領回之抵價地面積為多少？】

自行選擇
住宅區
商業區

等不同街廓
※依選配街廓土地單價決定配回土地面積

x 補償費 = 個人
權利價值

抵價地
總地價

個人

徵收
總補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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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價值及配回土地面積範例【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0條】

範例說明(土地所有權人如何計算自己的權利價值及配回土地面積)

➢ 假設 評定之抵價地總地價為 45億元

➢ 假設 範圍內私有土地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為 43億元
➢ 陳OO 申請領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為 860萬元

➢ 依前開計算公式，陳OO 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為：

➢ 假設 開發後選配街廓土地單價為 5萬元 / m2

➢ 依前開計算公式，陳OO 應配回土地面積為：

個人
權利價值

配回土地
面積

45億元 X
43億元

860萬元 = 900萬元

5萬元/m2

六、抵價地發還比例及抵價地申請程序(續2)

900萬元 = 18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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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價地申請程序

六、抵價地發還比例及抵價地申請程序(續3)

• 申請對象：區段徵收公告時土地登記簿
所記載之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領取抵
價地。

• 申請時間：區段徵收公告書面通知送達
翌日起30日內提出申請。

• 應檢附文件不齊全或不符者，土地所有
權人應於接獲通知書之日起3個月內補
正完畢。

• 逾期未補正者或未依照補正事項完成補
正者，則核定不發給抵價地，本府於核
定之日起15日內發給現金補償

• 改領現金補償或改發抵價地，於下列時
點之日起1個月內申請，並以1次為限：
核定發給抵價地通知之日
現金補償發給完竣之日
通知補償地價存入保管專戶之日

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

(區段徵收書面通知送達翌日起30日內)

現場收件 掛號郵寄收件

縣府審查
(徵收公告期滿2個月內審查完畢)

文件齊全文件不齊全

發給現金補償 准予發給地價地

補正未成全或逾期未補正者

完
成
補
正

錯誤或遺漏

通知補正
(接獲通知日起3個月內補正)

改領現金補償或抵價地
(核定抵價地通知日，現金補償完竣之日或存入保

管專戶通知日起1個月內，並1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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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區段徵收土地稅賦減免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

能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益

者，其地價稅全免。

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

起其地價稅減半徵收2年。

被徵收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區段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領

回抵價地後第一次移轉時，

土地增值稅減徵40％。

土地稅賦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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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之處理

領取現金補償

地 價 補 償 費 應 由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與 他 項 權 利 人 雙 方 協 議 後 ， 由 本 府 依
協 議 結 果 就 地 價 補 償 費 代 為 清 償 ； 協 議 不 成 者 ， 依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2 6 條 規 定 存 入 專 戶 保 管 。

設有他項權利者

檢 附 原 囑 託 查 封 、 假 扣 押 、 假 處 分 或 禁 止 處 分 機 關 之 同 意 塗 銷 文
件 ， 始 得 領 取 地 價 或 建 築 改 良 物 補 償 費 。 如 無 法 取 得 前 述 同 意 者 ，
依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2 6 條 規 定 存 入 專 戶 保 管 。

有限制登記者

達成協議

縣府就補償費代為清償

協議不成

存入保管專戶

如：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如：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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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之處理(續)

申領抵價地者

應 於 本 府 所 訂 期 限 內 自 行 清 理 ， 並 提 出 補 償 相 關 權 利 人 之
證 明 文 件 與 同 意 塗 銷 他 項 權 利 之 證 明 文 件 。

原有土地上設定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永佃權或農育權者

應 於 本 府 所 訂 期 限 內 自 行 清 理 ， 並 提 出 已 塗 銷 限 制 登 記 之
土 地 登 記 簿 謄 本 或 預 告 登 記 權 利 人 同 意 塗 銷 之 證 明 文 件 。

 原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及 該 他 項 權 利 人 得 申 請 於 發 給 之 抵 價 地
設 定 抵 押 權 或 典 權 ， 申 請 時 並 應 提 出 清 償 或 同 意 塗 銷 原
有 土 地 抵 押 權 或 典 權 之 證 明 文 件 。

 發 給 之 抵 價 地 設 定 抵 押 權 或 典 權 ， 其 權 利 範 圍 、 價 值 、
次 序 等 內 容 ， 由 原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及 他 項 權 利 人 協 議 定 之 。

原有土地上設定有抵押權或典權者

有限制登記者



P.18另於土地分配階段召開抵價地分配作業說明會，向各土地所有權人詳細說明之

訂定抵價地
抽籤分配作

業要點
5 6

權利價值
過小者，
申請合併

抽籤作業
(順序籤、配地籤)

依配地籤
順序自由
選配土地

分配成果
公告

分配原則
以公開抽籤、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選擇分配街廓
為原則。(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28條)

注意事項
領回面積不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者，應於規定時間
內提出申請合併。(土地徵收條例第44條第2項)

作業流程

九、土地分配方式

召開抽籤
配地作業
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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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措施種類

十、安置計畫

「 雲 林 縣 斗 六 市 人 文 公 園 區 段 徵 收 安 置 計 畫 」
1 1 2年5月2 5日 經 本 縣 區 段 徵 收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皆須以書面方式向本府申請

2.房租補助費 3.特別救助金1.選配安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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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配安置土地

十、安置計畫(續1)

☼安置對象及資格：

無法提出合法
證明文件之建

築改良物
合法建物

所 有 權 人 或 其 配 偶 、 直 系 血 親 、 兄 弟 姊 妹 於 區 段 徵 收 公 告 前
6個 月 設 有 戶 籍 至 公 告 日 仍 設 籍 於 該 處
有 居 住 事 實
配 合 本 府 規 定 期 限 拆 除 完 竣

合 法 建 物 基 於 事 實 需 要 ， 就 未 於 其 所 有 合 法 建 物 上 設 有 戶 籍 之 所 有 權 人 ，
在 不 影 響 財 務 計 畫 及 抵 價 地 分 配 原 則 下 ， 經 本 府 認 定 有 居 住 事 實 ， 得 不
受 設 有 戶 籍 之 限 制 ， 另 應 配 合 本 府 規 定 期 限 拆 除 完 竣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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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配安置土地(續)

權利價值不足時

安置戶（甲）應領地價地權利價值總額 安置土地所需權利價值

• 得以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乙）權利價值抵付（乙須提供至少200萬元之權利價值）
• 權利價值應達安置土地所需權利價值70%（甲+乙權利價值至少要有700萬元）
• 不足部分，應於期限內繳納差額地價（不足300萬元之權利價值以現金繳納）

另訂「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建築改良物拆遷安置暨抽籤分配作業要點」

＜
500萬元 1000萬元

十、安置計畫(續2)

安 置 戶 應 領 抵 價 地 之 權 利 價 值 總 額 全 數 抵 付 後 ， 仍 小 於 安 置 土 地 所 需 權
利 價 值 時 ， 得 以 本 案 範 圍 內 其 他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經 核 定 發 給 抵 價 地 之 權 利
價 值 抵 付 ， 加 計 安 置 戶 應 領 抵 價 地 權 利 價 值 後 ， 應 達 安 置 土 地 所 需 權 利
價 值 百 分 之 七 十 ， 剩 餘 不 足 部 分 應 於 本 府 規 定 期 限 內 繳 納 差 額 地 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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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租補助費
☼ 安置對象及資格

☼ 發放標準：每一建物發放一份房租補助費

項目 合法建物 非合法建物
須拆遷 〇 〇

須設籍期間 區段徵收公告前
至公告日

區段徵收公告前6個月
設有戶籍至公告日

須有居住事實 〇 〇

房租補助費金額 50萬
(每月2萬，共25個月) 35萬

數戶同時設籍

認定標準 實際獨立生活
(有各自獨立出入口及廁所等設施)

非實際獨立生活者
(無各自獨立出入口及廁所等設施)

發放標準 按實際戶數發給之 1戶

發放對象 由戶長代為領取
各設籍戶戶長會同領取

或推派一代表戶長代為領取
（檢附同意推派代表領取同意書或協議書）

十、安置計畫(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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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別救助金

區段徵收範圍內由本府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情境相同經本
府社會處工作人員查訪屬實者為發放對象，須為區段徵收公告一年前
設有戶籍並有居住事實之現住戶，因區段徵收致無屋可居住。

公告期滿15日內發給。

☼發放金額
新臺幣20萬元。

☼對象及資格

☼發放時間

十、安置計畫(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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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置保留

十一、建物基地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核作業規定

• 應為合法建物。

• 應由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提出申請。

• 建物為共有者，應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

• 申請人與建築基地所有權人不同時，應自行協調其他土地所有權人，
提供經核定發給抵價地之權利價值，供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 權利價值扣抵：由申請人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總額全數抵付，如有
不足，得以本案範圍內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經核定發給抵價地之權利價
值抵付，加計後應達保留面積之權利價值70%，剩餘不足部分應於本府
規定期限內繳納差額地價。

☼對象及資格

區 段 徵 收 範 圍 內 既 有 建 物 ， 原 則 一 律 拆 除 ， 惟 按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4 7條 及 區 段 徵 收 實 施 辦 法 第1 8條 ， 區 段 徵 收 範 圍 內 不 妨
礙 都 市 計 畫 事 業 及 區 段 徵 收 計 畫 之 既 成 建 築 物 基 地 ， 得 按 原
位 置 保 留 分 配 。

合法建物
可提出申請

原位置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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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置保留(續)

權利價值不足時

原保戶（丙）應領地價地權利價值總額＜ 保留土地面積所需權利價值

600萬元 1000萬元

• 得以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丁）之權利價值抵付（丁須提供至少100萬元之權利價值）
• 應達保留面積之權利價值 70％ （丙＋丁權利價值至少要有700萬元）
• 不足部分應於本府規定期限內繳納差額地價（不足之300萬元權利價值以現金繳納）

「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建物基地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核
作業規定」 （於112年5月25日經本縣區段徵收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理
依據

十一、建物基地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核作業規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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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區段徵收預定期程

112年8月
徵收計畫書報核

預計作業期程

112年底
公告發價

113年上半年
地上物拆遷

116年上半年
工程完工

03
04

02

05

01
112年7月

區段徵收公聽會

備註：實際作業期程視作業情況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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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

權益主張

徵 收 公 告 之 日 起 1 年 內

申請時間

區段徵收範圍
剩
餘
土
地

領錢
或領地

面 積 過 小 或 形 勢 不 整 ， 致 不 能 為
相 當 之 使 用 者 。

符合要件

申 請 一 併 徵 收 之 土 地 殘 餘 部 分 僅
限 領 取 現 金 補 償 。

地價補償標準

權 利 關 係 人 對 於 公 告 事 項 有 異 議 者 ， 依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2 2條 規 定 ，
得 於 公 告 期 間 內 以 書 面 方 式 向 本 府 提 出 ， 本 府 於 接 受 異 議 後 隨 即
查 明 處 理 ， 並 將 查 處 情 形 以 書 面 通 知 權 利 關 係 人 。

若 區 段 徵 收 後 剩 餘 土 地 有 面 積 過
小 或 形 勢 不 整 ， 致 不 能 為 相 當 之
使 用 者 ， 所 有 權 人 得 以 書 面 方 式
向 本 府 申 請 一 併 徵 收 。

一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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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後 倘 對 本 案 仍 有 不 瞭 解 之 處 或 相 關 問 題 ， 歡 迎 來 電
詢 問 或 親 洽 本 府 地 政 處 土 地 開 發 科 (諮 詢 專 線 ： 05-
5522742徐 小 姐 )， 或 電 洽 顧 問 公 司 (亞 興 測 量 有 限 公
司04 -23012552#63石 小 姐 )

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區段
徵收專區網站

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
區段徵收官方Line

~簡報結束~


